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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

实际出席董事 14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同意以2022年11月28日为本激励计划授

予日，向7名激励对象授予180万份股票增值权。 

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同意12票（占有效表决

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的公

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持续加大国际业务布局，现有大部分资产及业务在海外，结合本公

司未来发展战略，为满足公司国际业务发展和国内外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需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将 2022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



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

素，并结合公司年度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的收费标准，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最终的审计服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行为准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行为准则》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 14:00 在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小井甲 7

号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议案中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